
 

 

申诉、投诉和争议的处理办法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认证机构管理办法》和《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规则》，维护公平、公正，提高认证的可信性，特制定本办法。  

4.1 申诉 

a) 委托人或获证客户在接到杭州中奥质量认证有限公司的不受理申请通知或认证

决定通知书后，在 15 个工作日内可以向杭州中奥提出申诉，并以书面形式提交杭州中

奥； 

b) 杭州中奥收到申诉文件后，立即向管理者代表报告。管理者代表组成申诉处理小

组，采取措施，做出客观、正确的结论； 

c) 申诉处理小组成员由熟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认可规范要求且与申诉人无利害

关系的人员组成；申诉的决定、审查及批准应由与申诉事项无关的人员作出，并应告知

申诉人； 

d) 申诉处理小组在调查取证的基础上，拟订处理意见及相关的处理措施，报杭州中

奥总经理批准、做出处理决定，并在收到申诉文件的 45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申诉人，

保证申诉处理的公正性。 

4.2 投诉 

a) 认证活动中发生的投诉，投诉人通常应以书面形式提交杭州中奥。投诉人应提供

所投诉事件的细节情况、必要的证明材料并签名或盖章。对于匿名投诉，通常情况下不

予受理，但杭州中奥将作为工作改进的参考，进行必要的调查、记录，并在适当时采取

纠正、预防措施； 

b) 对于署名的、涉及对杭州中奥认证活动的投诉，杭州中奥将充分了解投诉事件所

涉及的全部信息（包括杭州中奥管理体系中存在的倾向性因素），进行原因分析和情况

调查核实，必要时将进行现场调查取证； 



 

c) 对于与获证客户有关的投诉，杭州中奥在调查投诉时应充分考虑获证管理体系的

有效性，并应在适当的时间将投诉相关信息告知该客户； 

d) 杭州中奥在收到投诉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报杭州中

奥总经理审查批准后，形成最终决定并立即将处理决定以书面形式反馈投诉方及相关方； 

e)投诉的决定、审查及批准应由与投诉事项无关的人员作出，并应告知投诉人； 

f）杭州中奥应与获证客户及投诉人充分协商、共同确定是否将投诉事项公开及公开

的程度并充分考虑保密要求。 

4.3 争议 

a) 认证客户在认证过程中提出的争议，一般由审核组长与受审核方按照审核准则、

手册、程序及认证方案等规定协商处理。经协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审核组长可做

出相关结论，并将争议情况连同审核材料一起提交杭州中奥。受审核方也可在争议发生

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直接向杭州中奥提出书面争议。其它争议应在争议所涉及事件发生

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提交杭州中奥处理； 

b) 杭州中奥及时对收到的争议进行调查、研究，并将研究结果通知争议提出人。 

申诉/投诉和争议方如对处理有异议，可向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

及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提出申诉或投诉，若申诉/投诉和争议涉及法

律，则按法律程序办理。 


